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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RA-19/WRC-19以来，非洲区域一直在积极筹备RA-23/WRC-23。在此期间，绝大多数ATU[footnoteRef:1]成员国积极充分地参与了各项决策。以下成员国出席了2023年8月举行的最后一次ATU筹备会议： [1:  非洲电信联盟（https://atuuat.africa/）] 

	四十五（45）个ATU成员国：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吉布提、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及、斯威士兰、赤道几内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南非、南苏丹、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2	提案
根据筹备工作的结果，ATU高兴地向2023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3）提交以下非洲共同提案/立场（AfCP），这些提案反映了非洲对WRC-23的期望。其目的都是通过谨慎使用无线电频谱推进和深化ICT在非洲的普及和影响，支持气候变化减缓议程。附件1对这些提案进行了概述，附件2提供了提交给WRC-23的实际提案文件（即补遗）的相互参照表。附件3列出了对最后一次ATU WRC-23筹备会议（APM23-4）通过的一些AfCP提出保留的ATU成员国，摩洛哥支持的AfCP清单见附件4。
[bookmark: _Toc488665413][bookmark: _Toc525378139]附件1
AfCP摘要及其相关补遗文件编号
第1章议项：固定、移动和广播问题
（议项1.1、1.2、1.3、1.4、1.5、议项9.1议题C和《无线电规则》第21.5条）

	议项（AI）
	非洲共同立场/提案（AfCP）

	AI 1.1
解决4 800-4 990 MHz频段内保护国际空域和水域中航空和水上移动业务电台免受位于各国领土内其他电台影响的问题的可能措施，并根据第223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第5.441B款中的pfd标准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F，该方法要求应用《无线电规则》第9.21款，并可选择与沿岸国签订双边/多边协调协议保护国际空域和水域中的AMS/MMS电台。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2	对于国家名未包含在脚注5.441B中的主管部门，考虑根据第26号决议（WRC-19，修订版）规定的程序，将其国家名加入该脚注中，以实现4 800-4 990 MHz频段的全球/区域性统一，用于实施IMT。

	AI 1.2
根据第245号决议（WRC‑19），确定将3 300‑3 400 MHz、3 600‑3 800 MHz、6 425‑7 025 MHz、7 025‑7 125 MHz和10.0‑10.5 GHz频段用于国际移动通信（IMT），包括为作为主要业务的移动业务做出附加划分的可能性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对于频段1（3 300-3 400 MHz）：
a)	支持方法1F
b)	不支持方法1A和1B，从而维持当前的规则情形。
2	对于频段4（6 425-7 025 MHz）；频段5（7 025-7 125 MHz）：
	支持方法4C和5C（备选方案2），确定6 425-7 125 MHz频段用于IMT，并满足以下条件以保护现有业务：
a)	为保护6 425-7 075 MHz频段的FSS（地对空）– IMT基站发射的预期等效全向辐射功率（e.i.r.p.）的掩模：与方法4C/5C相关的决议草案示例3；
b)	为保护6 700-7 075 MHz频段的FSS（空对地）：通过采用针对具体站点的协调。
3	对于频段2（3 300-3 400 MHz）；频段3（3 600-3 800 MHz）和频段6（10-10.5 GHz （2区））： 
a)	对于频段2和频段3，支持为移动业务提供划分以及可能在2区所考虑的这些频段内确定IMT频谱，因为这将促进全球统一，用于实施IMT；
b)	对于频段6，支持在2区所考虑的频段或其部分频段确定IMT频谱，不得影响在1区在该频段获得划分的业务。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3
根据第246号决议（WRC‑19），在1区3 600‑3 800 MHz频段内为移动业务做出主要业务划分的可能性并采取适当的规则行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作为一种折中，通过以下内容作为AfCP：
a)	在频率划分表中将1区3 600‑3 800 MHz频段的划分升级给作为主要业务的移动业务。
b)	确定IMT频谱，通过两个脚注建议在3 600-3 700 MHz和3 600-3 800 MHz频段中确定IMT频谱，各国可根据自身需求考虑加入相应的脚注。
c)	IMT的技术条件与当前适用于3 400-3 600 MHz频段的条件（即《无线电规则》脚注第5.430A款）一致。
d)	协调协议的执行可通过由多数非洲主管部门签署的非洲统一计算方法（HCM4A）协议进行，
2	通过以下机制，解决对C频段现有卫星业务（如航空无线电业务）的保护问题： 
a)	设立一个ATU任务组，制定一项实施战略，其中包括有关可能的迁移机制的建议（如迁移时间表）以及主管部门可能考虑的替代带外迁移的某种形式的补偿。这种补偿机制可以包括这样的安排：通过在3 600-3 800 MHz频段授予IMT频谱而获得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更换高于3 800 MHz的新频段上现有的“过时”基础设施。
b)	ATU任务组亦将确定并提出一个过渡期，供各主管部门考虑，在此期间，不得在距航空设施（禁区）的某些规定距离内部署IMT业务，以保护提供生命安全通信的现有业务。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4
根据第247号决议（WRC‑19），考虑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在已为IMT确定的2.7 GHz以下的某些频段内的移动业务中，将高空平台电台用作IMT基站（HIBS）。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A3、B3、C3、D3，确定以下频段由作为国际移动通信（IMT）基站（HIBS）的高空平台电台使用，需满足以下相关条件：
694-960 MHz频段 
1	为保护GE06协议区的广播：与方法A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3至5的示例2；
2	为保护IMT移动电台和基站：与方法A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6.1和6.2的示例2；
3	为保护1 610.3-1 613.6 MHz频段的射电天文不受694-960 MHz频段内HIBS二次谐波的影响：与方法A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6.3和6.4的示例2，与认识到f)的示例3相关；
1 710-1 885 MHz频段 
1	为保护IMT移动电台和基站：与方法B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2和1.3的示例1；
2	为保护固定业务电台：与方法B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6的示例1；
3	为保护航空移动业务系统：与方法B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7和1.8的[示例1/示例3]；
1 885-1 980 MHz、2 010-2 025 MHz和2 110-2 170 MHz频段 
1	为保护IMT移动电台和基站：与方法C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1和1.2的示例1；
2	为保护固定业务电台：与方法C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5的示例2]以及做出决议1.6的示例1；
2 500-2 690 MHz频段
1	为保护IMT移动电台和基站：与方法D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1和1.2的示例1；
2	为保护固定业务电台：与方法D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3的示例1；
3	为保护卫星广播业务：与方法D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4的示例2；
4	为保护无线电定位业务：与方法D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6的示例1；
5	为保护卫星移动业务：与方法D3相关的决议草案做出决议1.9的示例2。
6.	[为保护射电天文业务：做出决议1.7和1.8的示例1]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5
建议理事会将以下内容纳入WRC‑23的议程（议项1.5）：“根据第235号决议（WRC-15），审议1区470-960 MHz频段内现有业务的频谱使用和频谱需求，并在该项审议的基础上考虑在1区就470-694 MHz频段采取可能的规则行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作为AfCP，支持方法A1。
2	注意到埃及（方法C1）、纳米比亚（方法C1）、尼日利亚（方法C1）和坦桑尼亚（方法F2）的国家立场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9.1议题C
根据第175号决议（WRC‑19）研究在划分给作为主要业务的固定业务的频段内对用于固定无线宽带的国际移动通信系统的使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支持方法2的备选方案2。
2	做出决定，除非修改现有的ITU‑R建议书、报告和/或手册不能解决该事项（方法2），不应制定任何新的ITU‑R建议书、报告和手册。
3	注意到埃及支持方法1的备选方案1。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9（《无线电规则》
第21.5款）
《无线电规则》第21.5款应如何应用于使用先进天线系统（AAS）的IMT电台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根据WRC-19的550号文件以及CA/251，即“关于使用由有源振子阵列组成的天线的在24.45-27.5 GHz频段内工作的IMT电台通知的第21.5款核验”，支持在WRC-23上依据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关于《无线电规则》第21.5款规定的限值对使用有源天线系统（AAS）的IMT电台的适用性以及26 GHz频段内使用AAS的IMT电台通知的《无线电规则》第21.5款核验的报告中提供的内容，审议此事项。
第2部分：前进方向
APM23-4同意请ATU秘书长：
在WRC‑23之前的适当时间，与1A工作组管理班子合作举办讲习班，向各主管部门介绍《无线电规则》第21.5款规定的技术细节和WRC‑19 550号文件中要求开展的研究的要求，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规定，确保在WRC‑23上审议报告时进行正确的解读。
APM23-4同意请ATU主管部门：
1	审议并审查ITU-R研究（5D工作组主席的报告（5D/1555号文件）附件4.5）中讨论的关于WRC-19 550号文件所要求开展的研究的各项内容中提供的材料；
2	积极参加将举办的讲习班，审查和讨论有关550号文件相关方法和不同方面的可能的成果；
3	为讲习班期间的讨论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以便在WRC‑23之前及时就《无线电规则》第21.5款规定的限制对使用有源天线系统（AAS）的IMT电台的适用性和有关26 GHz频段IMT电台通知的《无线电规则》第21.5款验证提出适当的立场。
4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bookmark: _heading=h.1ksv4uv]

第2章议项：航空和水上问题
（议项1.6、1.7、1.8、1.9、1.10、1.11和议项9.1议题B）

	议项（AI）
	非洲共同立场/提案（AfCP）

	AI 1.6
根据第772号决议（WRC‑19），促进亚轨道飞行器无线电通信的可能的规则条款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C，修订第772号决议（WRC‑19），以澄清必要研究的清单并延长其持续时间。
理由：
1	第772号决议（WRC‑19）中做出决议2所要求的针对一系列可能的干扰场景的研究尚未完成，包括在穿越外层空间的一段飞行轨迹上使用亚轨道飞行器载地面站/地球站的场景。
2	根据方法B下提出的新决议草案（WRC‑23）的认识到c)和d)，SOV可能在涉及更多领土的更大范围和/或在空间电台（由于在更高的海拔高度工作）上对无线电通信造成影响，也可能影响在相同和相邻或相近频段内操作的业务（由于多普勒频移增加）。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7 
根据第428号决议（WRC‑19），在117.975-137 MHz全部或部分频段内可能新增的卫星航空移动（R）业务（AMS(R)S）划分，用于地对空和空对地方向上的航空VHF通信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支持方法B1，需满足以下条件： 
a)	确保对117.975-137 MHz频段AM(R)S和132-137 MHz频段AM(OR)S的保护，同时注意到未提供AM(OR)S的特性。然而，AM(OR)S系统被理解为在AM(R)S国家指配内的信道上操作，因此可以设想通过频率规划和协调来实现AM(R)S和AM(OR)S之间的共存；确保为相邻频段中的业务提供保护，不对这些业务施加限制。
b)	需要通过频率规划和协调工作来确保AM(R)S和AMS(R)S之间的带内共存以及在117.975 MHz附近ARNS和AMS(R)S之间的邻频共存。
c)	确保保护在137 MHz以上操作的相邻频段业务免受高于137 MHz的频段内AMS(R)S空间电台无用发射的影响：对于在117.975-137 MHz内操作的AMS(R)S系统的发射，通过对其在相邻频段137-138 MHz在地表的无用发射电平施加额外的卫星pfd限值−166.6 dB(W/(m² · 14 kHz))。该限值应确保符合SRS、SOS、MSS和MetSat的保护标准。亦有可能要求该限值仅适用于136-137 MHz频段内的AMS(R)S发射，原因是117.975-136 MHz频段内的发射须符合《无线电规则》附录3限值。方法B1还建议根据《无线电规则》第9.11A款进行协调，以实现AMS(R)S和其他带内主要业务之间的共存，采用附录5的附件1中提出的协调门限值。
2	审议《无线电规则》第9.16款可能会给现有的AM(R)S和AM(OR)S地面电台增加额外负担，因为在增加/修改AM(R)S和AM(OR)S地面电台的任何频率或技术特性时，需要与non-GSO地球站进行协调。 
3	根据《无线电规则》第9.14款，审议需要在MIFR中添加在117.975-137 MHz频率范围内操作的地面电台的现有频率指配，以确保卫星网络的发射空间电台在超过门限值时与其进行协调。
4	审议根据《无线电规则》第9.14款提出的两个协调门限值，建议选择更严格的值（地表的PFD值−148 dB(W/(m² · 4 kHz))），以确保对现有地面电台的保护。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8 
[bookmark: _Hlk20300856]根据第171号决议（WRC‑19），可能修订第155号决议（WRC‑19，修订版）和第5.484B款，从而满足无人机系统的控制和非有效载荷通信对卫星固定业务（FSS）网络的使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A – 该方法建议废止《无线电规则》第5.484B款及第155号决议（WRC‑19，修订版）以及第171号决议（WRC‑19），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为UA地球站的操作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9 
根据第429号决议（WRC‑19），对《无线电规则》附录27的可能的审议，以便在划分给航空移动（航线内）业务的现有HF频段内纳入用于商用航空生命安全应用的数字技术，并确保现有HF系统与现代化改造后的HF系统的共存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B，需满足以下条件：
1	新提议的数字宽带HF系统符合现有的模拟语音和数据通信系统，不会造成干扰或指配变更，除非受影响的成员国同意，并按照ICAO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以及程序操作。
2	确保对带内和相邻频段内业务的保护。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10
根据第430号决议（WRC-19），航空移动业务可能的新划分，以使用非安全航空移动应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支持方法E，该方法是方法B和C的结合，保护频带为10 MHz。
2	以便在15.41-15.7 GHz频段为航空移动（航线外）业务提供新划分，以引入新的非安全航空移动（航线外）应用。
3	以便在22-22.2 GHz频段为航空移动（航线外）业务提供新划分，以引入新的非安全航空移动（航线外）应用。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1.11
根据第361号决议（WRC‑19，修订版），支持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现代化和实施e航海的可能的规则行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问题A：GMDSS现代化
支持方法A有关《无线电规则》第5.375款的备选方案A1，涉及以下内容的规则和程序方面的考虑：
MOD: 
5.375	1 645.5-1 646.5 MHz频段由卫星移动业务（地对空）使用以及用于卫星间链路时，仅限于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见第31条）。此外，对于卫星移动业务，亦允许在GMDSS中操作的地球站将此频段用于遇险目的以外的用途。（WRC‑23） 
理由：1 645.5至1 646.5 MHz频段曾由1.6 GHz卫星EPIRB使用，但现已被撤销。除非对该频段的允许用途进行更新，否则仍将不使用该1 MHz频段。将其允许使用用途扩大到更广泛的遇险、紧急和安全方面，将有助于海员和航运的安全。此外，为了提高该频段的使用效率，非遇险通信亦可在非优先的基础上，由该频段内支持遇险、紧急和安全通信的地球站使用。
注：取消EPIRB限值，提供该频段用于GMDSS和GMDSS电台上的一般通信。
问题B：E航海
支持CPM草案中提到的方法“B”（无需修改《无线电规则》）；
3.	问题C：为GMDSS引入新的卫星系统
3.1	支持方法C3 – 为GMDSS操作引入额外卫星系统需要在引入之前确保其遵守现行《无线电规则》的相关和适用条款，并实现包括《无线电规则》第9条和第11条及其相关《程序规则》（RoP）的目标，以满足对该频段内现有划分业务的保护要求，同时考虑到这些现有业务当前操作和实施的条件。
该方法还包括：
–	在《无线电规则》附录15的表15-2，以及《无线电规则》第33条第33.50款和第33.53款中增加1 610.18-1 621.35 MHz和2 483.59-2 499.91 MHz频段，以为GMDSS的人命安全需求提供支持并实施《无线电规则》的适用条款；
–	修改《无线电规则》第5.364和5.368款，以便将《无线电规则》第4.10款应用于1 610.18-1 621.35 MHz频段内在MMSS（地对空）内操作的GMDSS电台，并修改《无线电规则》第5.368款，以保持在MMSS操作的GMDSS电台与1 610.18-1 621.35 MHz频段内的AMS(R)S之间的地位关系；
–	一项旨在满足协调需求，减轻并消除可能的有害干扰的相关决议。
3.2	有些主管部门认为，根据《无线电规则》第9条和第11条，完成新提议的GMDSS系统的协调和通知是修改《无线电规则》以接纳该系统的先决条件。反之，GMDSS系统就不能要求为其提供保护以免受有害干扰，且可能无法满足安全系统的要求。为此，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无线电规则》第11.41款登记的指配不适合GMDSS系统使用。IMO承认并批准GSO卫星网络/系统在WRC‑23之前提供GMDSS功能，亦是对《无线电规则》进行任何修改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3.3	其他一些主管部门强烈认为上述声明不符合事实并具有误导性，原因如下：
–	鉴于《无线电规则》现已明确阐释并概述了协调行动的过程，所以指配的协调过程与任何WRC（包括WRC‑23）决定之间没有关系，不需要WRC‑23再做出决定。
–	如《无线电规则》第11条所述，以参引的方式纳入与给定GSO卫星网络或non-GSO卫星系统相关的特定频率指配，属于这些指配的通知和登记程序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完全独立于任何WRC（包括WRC‑23）决定。
–	IMO承认某GSO卫星网络或non-GSO卫星系统有资格作为提供GMDSS的候选方的问题，与任何WRC（如WRC‑23）的决定无关，因为此类承认完全属于IMO职权和管理范围内的一个单独的问题，可在任何一届WRC之前或任何WRC之后进行，或者IMO可以根本不予承认。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AI 9.1（议题B）
根据第774号决议（WRC-19），审议1 240-1 300 MHz频段内业余业务和卫星业余业务的划分，以确定是否需要额外制定措施，确保对在相同频段内操作的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空对地）的保护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制定可能的技术和操作措施，以确保保护RNSS（空对地）接收机免受1 240-1 300 MHz频段内业余业务和卫星业余业务的影响。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注意到在两个国家观察到、记录和报告了作为次要业务操作的业余业务台站发射对作为主要业务操作的RNSS（空对地）接收机造成有害干扰的一些案例。更多信息可查看ITU‑R M.2513号报告。
2	注意到ITU‑R正在制定ITU‑R M.[AS.GUIDANCE]建议书，为避免今后出现此类对RNSS（空对地）接收机造成有害干扰的情况提供指导。该建议书可包括鼓励业余和卫星业余业务使用与RNSS信号频谱主瓣有足够频率偏移的特定子频段，并限制最大发射功率电平和发射带宽，以加强对所考虑的频段内RNSS（空对地）接收机的保护。这些导则旨在协助主管部门以及业余和卫星业余业务确保对1 240-1 300 MHz频段内RNSS（空对地）的保护。
3	继续跟进ITU‑R M. [AS GUIDANCE]新建议书草案初稿以及ITU‑R M. [AMATEUR.CHARACTERISTICS]号新报告草案初稿的制定工作。





第3章议项：科学问题
（议项1.12、1.13、1.14和议项9.1议题A和D）

	议项（AI）
	非洲共同立场/提案（AfCP）

	AI 1.12
[bookmark: _Hlk46929500]根据第656号决议（WRC‑19，修订版），45 MHz附近频率范围内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有源）可能新增的次要业务划分，用于星载雷达探测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支持方法D（不修改），因为尚未确定足够的pfd限值来确保保护所有现有业务免受干扰。
2	注意到突尼斯主管部门对AI 1.12采用了与所通过的AfCP不同的方法，但并未反对AfCP。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请业界提供空间科学方面的试验和真实参数，
2	继续参与与本议项相关的任何其他讨论，
3	关注有关本议项的进展，将方法A2的方案2作为有利的折中方案，因为：
a)	它为确定适当的pfd限值提供了空间，以防止对相关现有业务产生有害干扰。重要的是计算为所有现有业务提供令人满意的保护的功率通量密度（pfd）。
b)	未就雷达探测器对受干扰业务造成的干扰侵害时间达成一致。

	AI 1.13
根据第661号决议（WRC‑19），升级14.8-15.35 GHz频段内空间研究业务的划分的可能性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支持不修改《无线电规则》。如果建议的方法不能防止对现有业务的有害干扰，且无法对14.8-15.35 GHz频段的主要业务系统提供保护，则不修改《无线电规则》将是恰当的。
2	注意到突尼斯主管部门对AI 1.13采用了与所通过的AfCP不同的方法，但并未反对AfCP。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从现在起到WRC‑23，继续参与本议项下的ITU‑R研究，审查在保护14.8-15.35 GHz频段内的主要业务的同时升级该频段SRS业务的可能性，以便在满足固定业务和移动业务以及射电天文业务的保护要求后，可能支持方法E1或E2。

	AI 1.14
根据第662号决议（WRC‑19），在231.5-252 GHz频率范围内对EESS（无源）现有频率划分的可能调整或可能新增主要业务频率划分，以确保与更多最新的遥感观测要求保持一致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B的方案3（提出废止第662号决议等）。
理由：
1	该方法满足了第662号决议“请”部分的要求，
2	在231.5-235 GHz和238-241 GHz整合后，调整将（为固定业务和移动业务）带来231.5 GHz-239.2 GHz的连续频率块，
3	为现有业务提供保护。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项的AfCP（方法B的方案3）。

	AI 9.1议题A
根据第657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与空间天气传感器的技术和操作特性、频谱需求和适当的无线电业务标识相关的研究结果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如上文1.XXX和4.XXX中所强调的那样，通过对《无线电规则》第1和第4条的可能的修改，支持对空间天气传感器的认可和保护。 
2	支持有关MetAids（空间天气）业务应用的重要性的WRC新决议草案，以促进对技术和操作特性的定义以及确定频谱需求的研究，这可以使WRC‑27能够就SWS这一重要事项做出决定；
3	支持在WRC‑23上相应地废止第657号决议（WRC‑19，修订版）。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AfCP（如上所述），因为该问题对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程而言非常重要。

	AI 9.1议题D
保护36-37 GHz频段内EESS（无源）免受non-GSO FSS空间电台的干扰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ITU‑R关于保护36-37 GHz频段内EESS（无源）传感器免受37.5-38 GHz频段内non-GSO FSS系统干扰的研究，适当考虑non-GSO FSS系统的操作方面，并酌情制定建议书和/或报告。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继续有意义地参与有关此问题的ITU‑R研究，以确保非洲的观点被考虑在内。


[bookmark: _heading=h.2jxsxqh]第4章议项：卫星问题
（议项1.15、1.16、1.17、1.18、1.19和议项7议题A至K）

	议项（AI）
	APM23-4成果（AfCP）

	AI 1.15
根据第172号决议（WRC‑19），在全球统一与卫星固定业务对地静止空间电台通信的机载和船载地球站对12.75-13.25 GHz频段（地对空）的使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APM23-4同意，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支持方法B：
1	确保保护13.25-13.75 GHz频段和相邻频段内的现有业务，同时顾及保护附录30B的需要，且此类机载和船载地球站的操作不得影响《无线电规则》附录30B下规划中的分配和列表中的指配的可用性，也不得限制其他主管部门使用其在附录30B中的国家资源以及执行第170号决议（WRC‑19）。
2	确保保护13.25-13.75 GHz频段和相邻频段内的现有业务，同时顾及保护附录30B的需要，且此类机载和船载地球站的操作不得影响《无线电规则》附录30B下规划中的分配和列表中的指配的可用性，也不得限制其他主管部门使用其在附录30B中的国家资源以及执行第170号决议（WRC‑19）。
3	支持12.75-13.25 GHz频段内的航空或水上地球站需能够将操作限制在已根据第6.6款获得同意的那些主管部门的领土范围内。
4	支持只有在获得主管部门授权的情况下，A‑ESIM和M‑ESIM才能在该主管部门管辖的领水和/或领空内操作；
5	为了支持12.75-13.25 GHz频段内机载和船载地球站的操作，支持负责通知使用列表中的附录30B指配的主管部门寻求所有受此类使用影响的主管部门的明确同意。
6	支持无线电通信局发布附录30B ESIM中已启用的指配清单，包括有关其业务区和授权此类使用的国家的信息，以协助受影响的主管部门确定干扰源。
7	支持将[175]、150/133公里作为距离低潮线的最小距离，这是沿海国家为保护地面业务免受M‑ESIM发射的影响而正式承认的距离。
8	强调卫星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是唯一负责通知将与该网络通信的ESIM并解决任何干扰事件的主管部门。
9	强调在相关频段内，ESIM的接收部分不得对规划中的分配或列表中的指配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得要求FSS的其他应用和得到该频段划分的其他无线电通信业务提供保护。ATU倾向于将此类措施纳入做出决议部分；
10	完善干扰管理机制并界定网络控制和监测中心（NCMC）的作用，以处理其他主管部门的A‑ESIM/M‑ESIM操作所产生的干扰；
11	制定一种方法，在使用了适当的功率通量密度来保护地面业务免受动中通地球站影响的情况下，协助无线电通信局检查机载和船载地球站的合规性，并需要在大会结束前制定并就这种方法达成一致意见；
12	审查在第6.17段下登入列表的频率指配中，哪些可以被ESIM用作支持指配。
13	需要审查与议项1.15下新决议草案的可能落实有关的任何费用；
14	做出决定，本议项下的研究需要同样考虑来自ESIM的集总干扰影响，以确保对固定和移动业务的长期保护。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项的AfCP（即方法B），同时始终致力于确保方法B下的新决议草案满足上文列出的所有要求。

	AI 1.16
根据第173号决议（WRC‑19），研究和酌情制定技术、操作和规则措施，以推动non-GSO FSS动中通地球站使用17.7-18.6 GHz、18.8-19.3 GHz和19.7-20.2 GHz（空对地）以及27.5-29.1 GHz和29.5-30 GHz（地对空）频段，同时确保对这些频段内现有业务提供应有的保护
	第1部分：共同立场：
APM23-4同意，如果下列条件得到满足，则支持方法B：
1	为保护在27.5-29.1 GHz频段内操作的地面业务，27.5-29.1 GHz频段内的发射non-GSO ESIM不得对已在该频段获得划分并按照《无线电规则》操作的地面业务造成不可接受的干扰，本议项下新决议的附件1适用。
2	为保护29.5-30 GHz频段内地面业务的次要业务划分（第5.542款），29.5-30.0 GHz频段内的发射non-GSO ESIM不得对已在该频段获得划分并按照《无线电规则》操作的地面业务产生不利影响，本议项下新决议附件1中的技术条件适用于《无线电规则》第5.542款中提及的主管部门。
3	在17.7-18.6 GHz、18.8-19.3 GHz和19.7-20.2 GHz频段内操作的non-GSO ESIM（见第5.524款）不得要求已在该频段获得划分并按照《无线电规则》操作的地面业务提供保护。
4	为保护空间业务，non-GSO ESIM特性须保持在与这些ESIM通信的non-GSO卫星系统相关的典型地球站的特性范围之内。
5	为保护在17.7-18.6 GHz频段内操作的FSS和BSS中的GSO系统，使其免受使用ESIM的non-GSO FSS系统的影响，《无线电规则》第22.2款适用。
6	为保护在17.8-18.6 GHz、19.7-20.2 GHz、27.5-28.6 GHz和29.5-30.0 GHz频段操作的GSO FSS网络，第22.5C款、第22.5D款和第22.5F款中的相关EPFD限值适用。
7	为保护FSS和BSS中的GSO系统，当在epfd限值不适用的频段内操作时：
i)	Non‐GSO ESIM特性须保持在与ESIM通信的non‐GSO卫星系统相关的典型地球站的特性范围之内；
ii)	Non‐GSO ESIM不得比该non‐GSO系统中的典型地球站造成更多干扰，亦不得要求获得更多保护；
iii)	Non‐GSO ESIM的操作须遵守在应用第9.11A款的规定后达成的协调协议。
8	制定一种方法，由无线电通信局审查non-GSO航空ESIM是否符合pfd限值，以保护地面业务免受动中通地球站的影响，该方法将在大会结束前商定。
9	唯一能够通知ESIM的主管部门就是通知ESIM将与之通信的non-GSO卫星网络的主管部门。
10	ESIM能够将操作限制在已授权进行此类操作的主管部门的领土范围内。
[bookmark: _Hlk149928264]11	通知主管部门是唯一负责解决任何干扰投诉的主管部门。如果不止一个主管部门通知了单一non-GSO星座中的卫星，则每个通知主管部门负责消除来自已获授权操作的ESIM的任何不可接受的干扰。
[bookmark: _Hlk149928394]12	支持不对授权主管部门带来额外负担。
[bookmark: _Hlk149928448]13	确定有关干扰管理机制的详细程序，以处理其他主管部门的动中通地球站操作所产生的干扰，原因是有关干扰管理机制及其应有功能的新决议草案仍有待澄清和说明几个有关ESIM操作的问题。
[bookmark: _Hlk149928935]14	支持无线电通信局公布ESIM与之通信的non-GSO系统的通知主管部门以及授权使用此类ESIM的国家名单，以帮助解决干扰问题。该名单由通知主管部门提供。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项的AfCP（即方法B），条件是方法B下的新决议草案满足上文列出的所有要求。

	AI 1.17
在ITU-R根据第773号决议（WRC‑19）开展的研究基础上，酌情增加卫星间业务划分，就在特定频段或这些频段的一部分内提供星间链路确定和开展适当规则行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支持方法B，具体如下：
[bookmark: _Hlk149929240]2	同意应制定规则框架,以确保对在本议项所述频段内获得划分的带内和相邻频段业务（特别是现有的和未来的FSS业务）的保护得到保证。这将基于以下条件：
[bookmark: _Hlk149929588]a)	划分类型：
	FSS/ISS备选方案：支持ISS备选方案
	不得将Ku频段用于星间链路
b)	支持“视轴角内”这一操作概念。
c)	与non-GSO FSS系统的共用机制。
	备选方案non-GSO FSS硬限值
d)	现有业务的保护机制：
•	附件1：公式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已就所有公式达成一致。
•	附件2：支持方案2-2。
•	附件3：支持方案1。
•	附件4：支持方案2。
	承认EIRP限值随高度而有所不同，以确保保护现有网络免受潜在的硬件损坏的影响，如下文表中所示，额外增加“请ITU-R”内容，审议EIRP限值，以确保non-GSO FSS系统的硬件损坏保护，免受计划在900公里或以上以及1290公里以下操作的non-GSO ISS系统的干扰，此外，责成无线电通信局向下一届大会报告在修订900公里或以上以及1290公里以下高度的EIRP限值方面的进展。
	在27.5-29.1 GHz和29.5-30GHz频段发射的任何non-GSO空间电台，在与最低运行高度高于2 000公里的non-GSO系统通信时，其发射的同轴e.i.r.p.频谱密度均不得超过-20dBW/Hz，任何non-GSO空间电台的总e.i.r.p.不得超过：

	最低运行高度>2 000 km

	发射non-GSO空间电台
运行高度（km）
	最大总e.i.r.p.（dBW）

	高度< 450
	63

	450 ≤高度< 600
	61

	600 ≤高度< 750
	58

	750 ≤高度< 900
	55

	900 ≤ 高度 < 1 290
	N/A

	高度 ≥ 1 290
	N/A


	在27.5-29.1 GHz和29.5-30 GHz频段发射的任何non-GSO空间电台，在与最低运行高度低于2000公里的non-GSO系统通信时，其发射的同轴e.i.r.p.频谱密度不得超过−30 dBW/Hz，任何non-GSO空间电台的总e.i.r.p.不得超过：

	最低运行高度<2 000 km

	发射non-GSO空间电台
运行高度（km）
	最大总e.i.r.p.（dBW）

	高度< 450
	60

	450 ≤高度< 600
	58

	600 ≤高度< 750
	55

	750 ≤高度< 900
	53

	900 ≤ 高度 < 1 290
	N/A

	高度 ≥ 1 290
	N/A


· 附件5：支持方案B。
3	支持起草对干扰管理系统、监测设施（NCMC）的说明，处理传输停止问题，以提供令人满意的问题解决方案。
4	支持为19.3-19.7 GHz频段的空对空链路制定对non-GSO卫星移动关口站在地球表面产生的可接受的功率通量密度。
[bookmark: _Hlk149932568]5	考虑通过对服务提供商和用户实施高度限制来修改“扩展视轴角”概念的定义，从排除LEO到LEO链路。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149933440]1	支持本议项的AfCP（其主要内容包含在本文提出的WRC‑23 AfCP草案中）
[bookmark: _Hlk149933618]2	积极参与有关本议项的讨论，以确保相邻的GSO和non-GSO台站得到保护，并保护地面电台免受偏轴发射的影响。
[bookmark: _Hlk149933739]3	审查第9.11A款中的现有规则对保护GSO FSS的适用性以及表22‑2中的限值。
[bookmark: _Hlk149934937]4	利用新决议草案附件4中规定的限值，审查现有规则对保护non-GSO FSS的适用性。
[bookmark: _Hlk149935090]5	审查卫星对卫星链路与相同频段和相邻频段内其他业务之间的共用和兼容性研究，以便根据第773号决议（WRC‑19）制定在18.1-18.6 GHz、18.8-20.2 GHz和27.5-30 GHz频段使用卫星对卫星操作的技术条件和规则条款。

	AI 1.18
根据第248号决议（WRC-19），考虑开展有关卫星移动业务频谱需求和可能新增划分的研究，用于窄带卫星移动系统的未来发展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49935353]支持方法A，即不做修改并废止第248号决议（WRC-19），因为在ITU-R内未就开展必要的共用和兼容性研究以确保对本议项下所研究的频段或相邻频段内的现有主要业务的保护所需的技术特性和操作参数达成一致。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149935506]1	支持上述有关本议项的AfCP。
[bookmark: _Hlk149935552]2	密切关注WRC-23有关本议项的讨论，以确保不采取研究结果不支持的任何行动。

	AI 1.19
根据第174号决议（WRC‑19），审议在2区17.3-17.7 GHz频段为卫星固定业务的空对地方向新增主要业务划分，同时保护该频段内的现有主要业务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49935651]1	支持方法B的备选方案2，包括修改《无线电规则》第5条的脚注，提及将2区的17.3-17.7 GHz频段划分给空对地方向的卫星固定业务，同时强调2区17.3-17.7 GHz频段内的任何新的FSS主要业务划分须确保对1区该频段以及相邻频段内现有业务的保护，并且不对该频段内业务的未来发展造成不当限制，以便为BSS馈线链路AP30A接收空间电台和GSO FSS系统提供进一步的保护。
[bookmark: _Hlk149936273]2	同意，原则上，2区17.3-17.7 GHz频段内任何新的FSS主要业务划分须确保对1区该频段和相邻频段内现有业务的保护，并且不对该频段内业务的未来发展造成不当限制。特别是，2区17.3-17.7 GHz频段内的任何新划分不得要求根据附录30A运行的卫星广播业务馈线链路地球站提供保护，亦不得对馈线链路业务区内的卫星广播业务馈线链路地球站的位置施加任何限制或约束。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项的AfCP。

	AI 7议题A
FSS、BSS和MSS的non-GSO空间电台某些轨道特性的容限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A2的方案A，该方案建议这些容限（包括临时偏差）适用所有non-GSO FSS、BSS或MSS系统卫星（离心率 < 0.5/待定或更宽泛）或适用遵循第35号决议（WRC‑19）的non-GSO FSS、BSS或MSS系统（离心率 < 0.5/待定或更宽泛）。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149936695]1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2	继续开展讨论，以定义适用于non-GSO系统的可接受的容限；

	AI 7议题B
Non-GSO系统的分阶段后报告程序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49936848]审议次区域组提出的两种方法，即方法B1和B2，以制定AfCP。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秘书处：
召开有关此问题的会议，以制定AfCP。

	AI 7议题C
考虑保护在7/8和20/30 GHz运行的MSS对地静止卫星网络免受相同频段和同一方向运行的非对地静止卫星系统发射的干扰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49937037]支持方法C3，该方法建议在第5条的相关规定中，将《无线电规则》第22.2款的概念扩展到GSO MSS与上述相应频段内的non-GSO系统。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AI 7议题D
修改附录30B附件4的附录1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议题D1：
	支持本议题下确定的唯一方法。 
2	议题D2：
	支持修改附录4以支持实施对ITU-R S.1503-3建议书的议定修订，包括新增数据项和经修改的数据项。
3	议题D3：
[bookmark: _Hlk149946125]	支持无线电通信局就酌情根据第11.44B、11.44C、11.44D和11.44E款确认BIU/BBIU日期向通知主管部门发出提醒函。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AI 7议题E
为国际电联新成员国而改进的《无线电规则》附录30B程序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49946316]1	根据《组织法》第44条规定的原则、第2号决议（WRC‑03，修订版）和附录30B第1条中所载的原则，支持南苏丹的建议，即请求在附录30B中赋予国际电联新成员国与其他成员国同等的权利。
[bookmark: _Hlk149946638]2	支持在这7个主管部门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交所请求的卫星网络国家分配之前收到的A部分资料为避免未来全链路集总C/I衰减所做的努力。
[bookmark: _Hlk149947452]3	支持方法E2，为协调和保护国际电联新成员国的新分配提供方便。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bookmark: _Hlk149947560]2	在起草WRC-23的共同文稿时考虑所提出的方法。

	AI 7议题F
排除受《无线电规则》附录30A和《无线电规则》附录30B约束的频段中的馈线链路/上行链路业务和覆盖区域的影响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49985781]正如CPM23报告的内容提要所指出的，除方法F1建议不修改《无线电规则》外，所有其余方法F2、F3和F4均建议在《无线电规则》附录30A的第4条中增加一条新的规定，以允许主管部门随时请求将其领土排除在其他主管部门的卫星网络馈线链路业务区之外。因此，可理解为，各方已就这一新条款达成共识。
[bookmark: _Hlk149986342]ITU-R 4A工作组通过讨论，也普遍同意在附录30A和附录30B中引入馈线链路/上行链路覆盖区的定义。
[bookmark: _Hlk149986478]方法F3建议，只要迁移不会产生更多干扰，便允许主管部门将馈线链路/上行链路测试点迁至新位置。这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在附录30和附录30B的下行链路中存在相同的条件。
鉴于上述情况，同时为了解决方法F2和方法F3在接受干扰方面的其余差异，建议考虑方法F4，特别是方法F4对附录30A附件1第4节的拟议修改，包括以下修改，这些修改将适用于附录30A和附录30B。
a)	议题F下的网络应具有如下特点：
1	如果通知主管部门代表自己行事，其业务区仅限于其一国的国家领土，或参加该网络的若干主管部门的国家领土；
2	覆盖区须为包含业务区的最小区域；
3	通知主管部门须明确要求无线电通信局将该提交资料作为在WRC‑23议题F下提交的内容处理；
b)	当无线电通信局对议题F下的网络进行审查时，应在审查中使用现任网络的备选上行链路覆盖区，而不是所提交的上行链路覆盖区。该备选上行链路覆盖区根据与现有网络的上行链路业务区相关的上行链路测试点得出。具体来说，对于该现有网络的每个上行链路业务区而言，将根据与该上行链路业务区相关联的测试点来创建相应的上行链路覆盖区。每个上行链路测试点将生成一个最小椭圆，所有这些转换成赋形波束的最小椭圆的组合就是无线电通信局在其上行链路技术审查中使用的相应上行链路覆盖范围；
c)	对于附录30A，上文b)中提及的现有网络指第4条1区和3区的附加使用网络；
d)	对于附录30B，上文b)中提及的现有网络指根据附录30B第6条第6.1段提交的第6条附加系统网络，不受第170号决议（WRC-19）的约束，或者是由分配到指配的转换，且修改超出了分配包络，同时不受第170号决议（WRC-19）的约束。
e)	一旦议题F下的网络登入列表中，上文针对附录30A的c)和上文针对附录30B的d)中提及的并且基于备选上行链路覆盖区已完成协调或不需要与其协调的现有网络的参考形势将不会更新。
f)	在无线电通信局根据上文针对附录30B的d)中提及的现有网络审查议题F下的网络过程中，将分别审查上行链路和下行链路。无线电通信局须使用第170号决议（WRC‑19）后附资料1的附录1中包含的单入C/I标准和pfd标准或者该决议的任何未来更新，而不是附录30B的附件4。
g)	如果上文c)或d)中提及的受影响网络登入列表，则无线电通信局须通过酌情适用上文b)中提及的原则和《无线电规则》附录30A第4条脚注9之二或附录30B脚注7之二，相应地审查列表中议题F下的网络的状态。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对附录30A和附录30B进行相关修改/增补（见附件2中所示的本基础文件的相应补遗）。

	AI 7议题G：
修订第770号决议（WRC‑19）（在Q/V频段保护GSO免受单入NON-GSO的干扰），以使其得以实施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019853]支持方法G3，该方法建议删除第770号决议（WRC‑19）的附件2，将其移至一份新的ITU-R建议书。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AI 7议题H：
加强1区和3区《无线电规则》附录30/30A以及《无线电规则》附录30B的保护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020067]1	支持有关隐含同意概念的方法H1B方案1。
[bookmark: _Hlk150020753]2	支持有关EPM劣化容限的方法H2B。
[bookmark: _Hlk150021697]3	注：一些主管部门认为，拟议的方法可能影响其他非洲主管部门已在操作的系统。此外，一些拟议修改可能会增加协调要求。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2	考虑到上文中一些主管部门所表达的观点。

	AI 7议题I：
《无线电规则》附录30B下的特别协议
	第1部分：共同立场：
支持方法I2，该方法建议：
1	在某个国家分配和某个指配之间定义一种新型协议。根据该协议，国家分配的主管部门允许指配在其国家分配投入使用之前操作。届时，该指配的主管部门承诺在国家分配所在领土内遵守附件4第2.2节的pfd值。由于国家分配和指配不会在同一地区同时使用同一频率，因此不考虑相互干扰。
2	在遵守根据《无线电规则》附录30B第6.15段达成的协议的情况下，制定一项新决议，允许国家分配：
1)	与相关指配签署这种新型协议，
2)	请无线电通信局在不对以往各项审查进行复审的情况下更新参考形势，以及
3)	对于尚未完成《无线电规则》附录30B第6条程序且在签署此类协议之前已经无线电通信局审查的指配，要求指配的通知主管部门尽最大努力考虑此国家分配的新的参考形势。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AI 7议题J：
对第76号决议（WRC‑15，修订版）的修改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022713]1	支持方法J3，该方法建议修改第76号决议（WRC‑15，修订版），以通过磋商程序/会议遵守该决议包含的集总EPFD电平。
[bookmark: _Hlk150022866]2	注意到一些主管部门表示有必要在计算集总EPFD限值时进一步讨论有关non-GSO系统和已规划non-GSO系统的操作的问题。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2	考虑一些主管部门在WRC-23的输入文稿中表达的观点。

	AI 7议题K：
修改第553号决议（WRC‑15，修订版），以确保公平使用21.4-22 GHz频段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023291]支持方法K2，该方法旨在增加主管部门有效使用第553号决议（WRC‑15，修订版）的机会。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支持有关本议题的AfCP。



[bookmark: _heading=h.4i7ojhp]

第5章议项：一般性问题
（议项2、4、8、9.2、9.3和10）

	议项（AI）
	非洲共同立场/提案（AfCP）

	AI 2
根据第27号决议（WRC‑19，修订版）的“进一步做出决议”，审议无线电通信全会散发的引证归并至《无线电规则》中的经修订的ITU‑R建议书，并根据该决议“做出决议”中包含的原则，决定是否更新《无线电规则》中的相应引证；

	[bookmark: lt_pId568]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023894]支持根据第27号决议（WRC‑19，修订版），修订无线电通信全会散发的引证归并至《无线电规则》中的ITU‑R建议书，以更新《无线电规则》中的相应引证。
[bookmark: lt_pId570]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150024294]1	监督ITU‑R建议书拟议修订的进展情况。
[bookmark: _Hlk150024403]2	注意到并审议无线电通信局主任提交CPM第二次会议的报告。
3	支持无线电通信研究组和无线电通信全会有关修订《无线电规则》中强制性引证的那些建议书的工作。

	AI 4
根据第95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往届大会的决议和建议，以便对其进行可能的修订、取代或废止；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024691]支持定期审查往届大会的决议和建议，并关注有关此工作的活动，特别是国际电联的活动。
[bookmark: lt_pId579]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研究往届大会的建议和决议，以确定那些已实现其目的并应废除的或者那些需要审查或取代的建议和决议。
[bookmark: _Hlk150025765]2	研究无线电通信局主任的报告，以确保任何废除、审查或取代决议或建议的提议符合我们的利益。
[bookmark: _Hlk150025892]3	审查以下已实现其需审查的目的并可能从《无线电规则》中删除的建议和决议。

	AI 8
虑及第26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主管部门有关删除其国家脚注或将其国名从脚注中删除（如果不再需要）的请求，并就这些请求采取适当行动；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029212]1	鼓励主管部门根据第26号决议（WRC‑19，修订版）的做出决议1和附件1，审议脚注，并建议删除其国家名或不再需要的国家脚注，或者将其国家名添加至脚注中，以促进协调统一。
[bookmark: _Hlk150029720]2	请ATU主管部门审议非洲频谱划分规划（AfriSAP）的附件B，该附件指出了明确提及非洲国家名的《无线电规则》脚注，以评估其国家名是否仍需保留在所述的脚注中。
[bookmark: _Hlk150030134]3	审查其他主管部门或区域组的初步提案/立场，并采取适当行动。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150030243]4	及早审查《无线电规则》中的相关脚注，并确定可能需要相关成员国根据本议项采取行动的脚注。这些行动可以是根据第26号决议（WRC‑19，修订版）的进一步做出决议1和附件1从脚注中删除国家名或在脚注中增加国家名。
[bookmark: _Hlk150030613]5	尽早向可能受影响的其他主管部门通报其议项8下的提案，以应对在WRC‑23上寻求其他主管部门的同意时可能面临的挑战。

	AI 9.2
应用《无线电规则》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或矛盾之处；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167342]1	支持采取措施，消除在应用《无线电规则》过程中遇到的任何困难或矛盾之处。
[bookmark: _Hlk150167430]2	支持应补登一些相关主管部门卫星网络漏登的有效期，并将其纳入各自的频率指配中，因为这会使人们对这些卫星系统（包括空间电台和地球站）的运行寿命以及所提供业务的类型产生一些含混不清的理解。
	根据第11.50款，为提高《频率登记总表》所登记数据的准确性，对《频率登记总表》中登记的卫星网络进行了审查，无线电通信局注意到，《频率登记总表》中登记的一些卫星网络的频率指配没有标明任何有效期。因此，无线电通信局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说明这些频率指配预期的有效期。
	根据卫星网络申报资料的生命周期（非规划频段），我们可以看出，有效期是卫星申报资料生命周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必须要求有关主管部门说明这些频率指配预期的有效期。
[bookmark: _Hlk150171222]3	支持删除那些未被修改的剩余卫星，不予保留，以免在执行决议和采取后续行动（例如干扰分析计算）时造成任何误导。
[bookmark: _Hlk150171673]	通知主管部门向无线电通信局提交对non-GSO卫星系统已通知或已登记的频率指配特性的修改，以便减少卫星的最大数量，那么问题是是否有必要在剩余卫星中至少保留与卫星相对应的轨道特性，这个（些）卫星曾经用于启用该卫星系统的频率指配，或用于完成第35号决议（WRC‑19）的前一个阶段性目标。
[bookmark: _Hlk150172048]4	支持实施第559号决议（WRC‑19）的受益国就该决议的实施向WRC‑23提交的提案：
[bookmark: _Hlk150172137]1	提交主管部门建议WRC‑23采纳RRB和无线电通信局提交给WRC‑23的报告中有关实施第559号决议（WRC‑19）的所有建议。
[bookmark: _Hlk150172301]2	关于根据附录30第4.1.1 b)段进行协调的剩余案例，提交主管部门建议WRC‑23批准以下措施/建议：
[bookmark: _Hlk150172444]a)	一项附加使用（即列表中的指配和/或待处理的第4条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接受对其位于相关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3 dB天线增益等值线内的测试点可能产生的干扰，因为该椭圆是已经无线电通信局验证的最小椭圆；
[bookmark: _Hlk150172735]b)	一项附加使用（即列表中的指配和/或待处理的第4条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接受对其位于相关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的−20 dB天线增益等值线以外的测试点可能产生的干扰；
[bookmark: _Hlk150172864]c)	如果无线电通信局在审查第559号决议A部分协调资料时，某个附加使用网络的某个测试点的等效保护余量（EPM）小于−10 dB，则无线电通信局在复审相关第559号决议资料的审查结论时不应考虑该测试点；
[bookmark: _Hlk150173058]d)	如果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与一个附加使用网络之间的标称轨道间隔等于或大于6度，则视为协调已完成。
[bookmark: _Hlk150173205]3	关于根据附录30第4.1.1 e)段进行协调的剩余案例，提交主管部门建议WRC‑23批准以下措施/建议：
[bookmark: _Hlk150173308]a)	如果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与相关非规划卫星网络之间的标称轨道间隔等于或大于6度，则视为协调已完成；
[bookmark: _Hlk150173458]b)	待审议的非规划卫星网络的业务区应在陆地上，并位于该非规划卫星网络的−3 dB天线增益等值线内，而不是提交的业务区内，因为该提交业务区可能包括相对天线增益等值线非常低的区域。需要注意的是，非规划卫星网络只保护在陆地上且位于其−3 dB天线增益等值线内的业务区内的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
c)	如果一个主管部门同意不保护位于其国家领土内功率通量密度（pfd）超过限值的区域，则无线电通信局在复审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的剩余协调要求时不得考虑该部分业务区；
d)	非规划卫星网络的通知主管部门接受对其位于相关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的−20 dB天线增益等值线以外的业务区可能产生的干扰。
4	关于根据附录30A第4.1.1 b)段进行协调的剩余案例，提交主管部门建议WRC‑23批准剩余协调案例被视为已经完成，原因是：
a)	第4条卫星网络在第559号决议相关主管部门的国家领土上具有非常大的覆盖范围和非常高的接收灵敏度；
b)	这些第4条卫星网络的覆盖区域远远超出了通知主管部门的国家领土，而相关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中的馈线链路地球站仅位于其国家领土内，而其领土无法再进一步缩小；
c)	第2号决议（WRC‑03，修订版）和WRC‑23议项7议题F的目标。
5	关于根据附录30和30A第4.1.1 a)段进行协调的剩余案例，提交主管部门建议WRC‑23批准以下措施/建议：
a)	对于多波束规划指配，如果下行链路单入C/I值大于21 dB（一个测试点除外，该测试点的单入C/I值大于18 dB），则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和相应的1区和3区规划频率指配被认为是兼容的。为了保持按照第4条提交的新申报资料对1区和3区规划频率指配的此类兼容情况具有相同的保护水平，当列表中的第559号决议的频率指配纳入规划时，不得更新1区和3区规划频率指配的参考形势。
b)	对于多波束规划指配，如果馈线链路单入C/I值大于27 dB，则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和相应的1区和3区规划频率指配被视为兼容。为了保持按照第4条提交的新申报资料对1区和3区规划频率指配的此类兼容情况具有相同的保护水平，当列表中的第559号决议的指配纳入规划时，不得更新1区和3区规划频率指配的参考形势。
6	无线电通信局须：
a)	考虑到上述所有建议，包括RRB和无线电通信局的建议，审查所有剩余协调案例的状况。在这方面，对于根据附录30第4.1.1 b)段进行协调的剩余案例，如果在考虑到所有上述建议后，只剩下一个测试点可能会受到影响，则视为协调已完成；
b)	将WRC‑23批准的所有措施应用于阿富汗、赤道几内亚、马耳他和塞舌尔主管部门提交的第559号决议协调资料，以及与第559号决议（WRC‑19）性质相同的附录30和30A第4条第4.1.26或4.1.27段未来的应用。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150192790]1	注意到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将起草一份报告，该报告将在WRC‑23召开的几个月前发布。
[bookmark: _Hlk150192912]2	一旦无线电通信局主任的报告发布后，即研究并审议该报告，并起草非洲共同提案（AfCP）。
[bookmark: _Hlk150192968]3	拨出专用资源，在WRC‑23期间密切跟进本议项的工作。
[bookmark: _Hlk150193057]4	有意义地参与由ATU秘书处组织的线上会议，审议无线电通信局主任的报告，并起草有关本议项的非洲共同提案。

	AI 9.3
“有关响应第80号决议（WRC‑07，修订版）的行动；
第80号决议（WRC‑07，修订版）
在应用《组织法》所包含的原则时的应付努力问题”
	第1部分：共同立场：
[bookmark: _Hlk150193257]1	原则上大力支持全面落实第80号决议（WRC‑07，修订版），将其作为促进公平和落实国际电联《组织法》所含各项原则的主要机制。
[bookmark: _Hlk150193800]2	注意到2023年6月26日至7月4日召开的会议审议的无线电规则委员会向WRC‑23提交的有关第80号决议（WRC‑07，修订版）的报告。在提交WRC‑23的这份报告中，委员会较为详细地审查了第559号决议（WRC‑19，修订版）的落实情况、在解决一些有害干扰情况中遇到的困难、影响卫星网络协调的难题以及对延长启用或重新启用频率指配的请求的处理情况。
[bookmark: _Hlk150194504]3	向国际电联提交请求，由WRC‑23考虑将TANSAT1卫星网络的频率指配纳入附录30和附录30A的1区和3区规划中，以落实WRC‑19的第559号决议。
[bookmark: _Hlk150194631]4	注意到2022年7月25至26日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ATU全权代表大会的报告，其中涉及就援引国际电联《组织法》第48条的影响向国际电联PP-22提交的一项非洲共同提案。
5	支持上文AI 9.2中所述的有关第559号决议的提案。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注意到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提交给WRC‑23的报告。
2	研究并审议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提交给WRC‑23的报告并起草提交WRC‑23的非洲共同提案。
3	拨出专用资源，在WRC‑23期间密切跟进本议项的工作。
4	有意义地参与由ATU秘书处组织的线上会议，审议无线电规则委员会（RRB）的报告，并起草有关本议项的非洲共同提案。

	AI 10
根据《公约》第7条，向理事会建议纳入下届WRC议程的议项，并对随后一届大会的初步议程以及未来大会可能的议项发表意见。
	第1部分：共同立场：
1	审议第804号决议（WRC‑19，修订版）的“做出决议3”：“鼓励各主管部门和区域性电信组织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向CPM第二次会议提交做出决议1中所提及的WRC常设议项下的未来WRC议程可能的议项/议题的信息”，
2	忆及APM23-3做出决定“在议项10下提交ATU工作组或APM的提案应由分区域或ATU成员国提交，这只是出于所有权或对随后必要行动（如研究）的责任的考虑，为免生疑问，部门准成员、合作伙伴等提交的提案应通过分区域或ATU成员国提交。”
3	忆及未来WRC议程的一个可能的新议题“保护无线电静默区（RQZ）免受巨型卫星星座的影响”已提交APM23‑3审议，APM23-3请各主管部门考虑该议题，“以便在5工作组下次会议和APM23-4上探讨这些议题可能存在的难题”，
4	针对未来WRC的议程，向WRC‑23提出以下议题：
i)	议题1：研究37.5-42.5 GHz（空对地）、42.5-43.5 GHz（地对空）、47.2-50.2 GHz（地对空）和50.4-51.4 GHz（地对空）频段内卫星固定业务卫星网络/系统的技术和规则条款，以公平使用这些频段。
ii)	议题2：保护无线电静默区（RQZ）免受按照正式模板（即第804号决议（WRC‑19，修订版）的附件2）提交的巨型卫星星座的影响。参见下文附件1。
[bookmark: _heading=h.2xcytpi]iii)	议题3：支持51.4-52.4 GHz卫星固定业务（地对空）频段用于与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FSS系统操作的关口地球站的频谱划分及相关规则条款。
[bookmark: _heading=h.1ci93xb]iv)	议题4：根据第[13.75-14 GHz]号新决议草案，审查13.75-14 GHz频段的使用，研究对《无线电规则》第5.502和5.503款中的限制的可能修订，使上行链路对地静止和non-GSO FSS地球站有效使用该频段。
[bookmark: _heading=h.3whwml4]v)	议题5：修改第176号决议，呼吁研究“与卫星固定业务中对地静止或非对地静止空间电台进行通信的航空和水上动中通地球站对37.5-39.5 GHz（空对地）、40.5-42.5 GHz（空对地）、47.2-50.2 GHz（地对空）和50.4-51.4 GHz（地对空）频段的使用”。
[bookmark: _heading=h.2bn6wsx]vi)	议题6：在以下建议的频段内可能新增的卫星移动业务的主要业务频率划分：2 010-2 025 MHz（地对空）和2 200-2 215 MHz（空对地）。
第2部分：前进方向
请ATU主管部门：
1	有意义地参与将由ATU秘书处组织的线上会议，以审议议项10下拟议的新研究议题“审议和更新在第22条和第76号决议（WRC‑15，修订版）修订的epfd限值适用的10.7-14.5 GHz、17.3-20.2 GHz和27.5-30 GHz频段内non-GSO系统和GSI网络共用的规则条款”，以就一项AfCP达成一致。
2	支持本议项下的AfCP。





附件2
作为本基础文件补遗的实际提案文件的相互参照表

	有关以下WRC‑23
议项/议题的提案
	载于本基础文件（即WRC-23编号
为87号文件的提案）的以下补遗

	1.1
	补遗1

	1.2
	补遗2

	1.3
	补遗3

	1.4
	补遗4

	1.5
	补遗5

	1.6
	补遗6

	1.7
	补遗7

	1.8
	补遗8

	1.9
	补遗9

	1.10
	补遗10

	1.11
	补遗11

	1.12
	补遗12

	1.13
	补遗13

	1.14
	补遗14

	1.15
	补遗15

	1.16
	补遗16

	1.17
	补遗17

	1.18
	补遗18

	1.19
	补遗19

	2（无提案）
	（未提供补遗20，因为此议项不在共同提案的范围内，因此没有AfCP）

	4（无提案）
	（未提供补遗21）

	7议题A
	补遗22的补遗1

	7议题B（无提案）
	（未提供补遗22的补遗2，因为此议项不在共同提案的范围内，因此没有AfCP）

	7议题C
	补遗22的补遗3

	7议题D1
	补遗22的补遗4

	7议题D2
	补遗22的补遗5

	7议题D3
	补遗22的补遗6

	7议题E
	补遗22的补遗7

	7议题F
	补遗22的补遗8

	7议题G
	补遗22的补遗9

	7议题H
	补遗22的补遗10

	7议题I
	补遗22的补遗11

	7议题J
	补遗22的补遗12

	7议题K
	补遗22的补遗13

	8（无提案）
	（未提供补遗23，因为此议项不在共同提案的范围内，因此没有AfCP）

	9.1议题A
	补遗24的补遗1

	9.1议题B
	补遗24的补遗2

	9.1议题C
	补遗24的补遗3

	9.1议题D
	补遗24的补遗4

	9.2
	补遗25

	9.3
	补遗26

	10
	补遗27





附件3
表示不支持某项（某些）AfCP的国家名单
1)	埃及、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坦桑尼亚：不支持有关议项1.5的AfCP
2)	埃及：不支持有关议项9.1（议题C）的AfCP
3)	突尼斯不支持有关议项1.12和1.13的AfCP


附件4
摩洛哥支持的AfCP清单

	摩洛哥加入了有关以下WRC-23议项的AFCP

	1.1
	根据ITU‑R的研究结果，审议可能的措施，以解决4 800-4 990 MHz频段内保护国际空域和水域中航空和水上移动业务电台免受位于各国领土内其他电台影响的问题，并根据第223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第5.441B款中的功率通量密度标准；

	1.3
	根据第246号决议（WRC-19），考虑在1区3 600‑3 800 MHz频段内为移动业务做出主要业务划分并采取适当的规则行动；

	1.4
	根据第247号决议（WRC-19），考虑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在已为IMT确定的2.7 GHz以下的某些频段内的移动业务中，将高空平台电台用作IMT基站（HIBS）；

	1.5
	根据第235号决议（WRC-15），审议1区470-960 MHz频段内现有业务的频谱使用和频谱需求，并在该项审议的基础上考虑在1区就470‑694 MHz频段采取可能的规则行动；

	1.6
	根据第772号决议（WRC-19），审议促进亚轨道飞行器无线电通信的规则条款；

	1.7
	根据第428号决议（WRC-19），考虑在117.975-137 MHz的全部或部分频段内新增卫星航空移动（R）业务的划分，用于支持地对空和空对地两个方向上的航空VHF通信，同时防止对在航空移动（R）业务、航空无线电导航业务中操作的现有VHF系统及相邻频段施加不必要的限制；

	1.9
	根据第429号决议（WRC-19），在ITU-R研究的基础上审议《无线电规则》附录27并考虑适当的规则行动和更新，以便将划分给航空移动（R）业务的现有HF频段中的商用航空生命安全应用的数字技术包含在内，并且确保当前的HF系统与现代化改造后的HF系统的共存；

	1.10
	根据第430号决议（WRC-19），为航空移动业务可能新增划分以使用非安全航空移动应用开展有关频谱需求、与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共存和规则措施的研究；

	1.11
	根据第361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可能的规则行动，以支持全球水上遇险和安全系统（GMDSS）的现代化，并实施电子航海（e-navigation）；

	1.13
	根据第661号决议（WRC-19），考虑将14.8-15.35 GHz频段内空间研究业务的划分升级的可能性；

	1.14
	根据第662号决议（WRC-19），审议并考虑在231.5-252 GHz频率范围内对卫星地球探测业务（无源）现有频率划分的可能调整或可能新增主要业务频率划分，以确保与更多最新的遥感观测要求保持一致；

	1.15
	根据第172号决议（WRC-19），在全球统一与卫星固定业务对地静止空间电台通信的机载和船载地球站对12.75-13.25 GHz频段（地对空）的使用；

	1.16
	根据第173号决议（WRC-19），研究和酌情制定技术、操作和规则措施，以推动非对地静止卫星固定业务动中通地球站使用17.7-18.6 GHz、18.8-19.3 GHz和19.7-20.2 GHz（空对地）以及27.5-29.1 GHz和29.5-30 GHz（地对空）频段，同时确保对这些频段内的现有业务提供应有的保护；

	1.17
	在ITU‑R根据第773号决议（WRC-19）开展的研究基础上，确定和开展适当规则行动，通过酌情增加卫星间业务划分，在具体频段或这些频段的部分内提供星间链路；

	1.18
	根据第248号决议（WRC-19），针对窄带卫星移动系统的未来发展，考虑开展与卫星移动业务的频谱需求和潜在新划分相关的研究；

	1.19
	根据第174号决议（WRC-19），审议在2区17.3-17.7 GHz频段为卫星固定业务的空对地方向新增一项主要业务划分，同时保护该频段内的现有主要业务；

	7
	根据第86号决议（WRC-07，修订版），考虑为回应全权代表大会关于卫星网络频率指配的提前公布、协调、通知和登记程序的第86号决议（2002年，马拉喀什，修订版）而可能做出的修改，以便为合理、高效和经济地使用无线电频率及任何相关联轨道（包括对地静止卫星轨道）提供便利；

	议题A
	FSS、BSS和MSS的non-GSO空间电台某些轨道特性的容限。

	议题D
	修改《无线电规则》附录30B附件4的附录1​。

	议题E
	为国际电联新成员国而改进的《无线电规则》附录30B程序。

	议题G
	修订第770号决议（WRC‑19）以使其得以实施

	议题H
	加强1区和3区《无线电规则》附录30/30A以及《无线电规则》附录30B的保护

	议题I
	《无线电规则》附录30B下的特别协议。

	议题J
	对第76号决议（WRC-15，修订版）的修改。

	议题K
	修改第553号决议（WRC-15，修订版），以确保公平使用21.4-22 GHz频段。

	9
	按照国际电联《公约》第7条，审议并批准无线电通信局主任关于下列内容的报告；

	9.1
	自WRC-19以来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的活动：

	9.1-a) 
	–	根据第657号决议（WRC-19，修订版），审议与空间天气传感器的技术和操作特性、频谱需求和适当的无线电业务标识相关的研究结果，以便在不给现有业务带来额外限制的情况下，在《无线电规则》中提供适当的认可和保护；

	9.1-b) 
	–	根据第774号决议（WRC-19），审议1 240‑1 300 MHz频段内业余业务和卫星业余业务的划分，以确定是否需要额外制定措施，确保对在相同频段内操作的卫星无线电导航业务（空对地）的保护；

	9.1-d) 
	–	保护36-37 GHz频段内EESS（无源）免受non-GSO FSS空间电台的影响；

	10
	根据国际电联《公约》第7条和第804号决议（WRC-19，修订版），向国际电联理事会建议纳入下届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议程的议项以及未来大会初步议程的议项，

	议题2
	支持与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FSS系统操作的关口地球站使用51.4-52.4 GHz卫星固定业务（地对空）频段的频谱划分及相关规则条款。

	议题5
	在以下建议的频段内可能新增的卫星移动业务的主要业务频率划分：2 010-2 025 MHz（地对空）和2 200‑2 215 MHz（空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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